（A）ZCJ―QR―7.5―27

报   检   单
        检验处:

我厂建造/修理的               船（图号              ，船厂工程编号
            ）下列项目报检，请                    验船师于    年  月  日到场检验。 

船厂质检部门（盖章）：
报检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报检项目（船厂检验记录附后）:

船厂检验员：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船东/监造代表意见：
船东/监造代表：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检验意见（《船舶质量整改项目控制表》：□无  □有，编号               ）：
验船师：      船厂检验员：        船东/监造代表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□内用√选择。
